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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史前聚落探究史前聚落探究史前聚落探究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 

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壹壹壹壹、、、、    論壇緣起論壇緣起論壇緣起論壇緣起 

2021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以「史前聚落探究」為主題，邀請國內、

外學者及相關案例執行單位，在考古學、人類學、建築學及博物館學

等相關研究基礎上，探索運用各種遺留、現象、文獻圖像資料等資源，

建構出過去的建築與聚落，瞭解過去人類的生活模式與文化內涵，並

討論其中的難處與侷限及未來發展面向。 

 

貳貳貳貳、、、、    論壇日期與地點論壇日期與地點論壇日期與地點論壇日期與地點 

一、 日期：110年 4 月 23 日(五)  10:30 - 17:30 

二、 地點：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1樓演講廳。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 200號) 

 

參參參參、、、、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肆肆肆肆、、、、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費用與報名費用與報名費用與報名費用與報名 

一、 對象：國內考古學、民族學、建築學及文資保存學者、博物館及各

縣市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相關從業人員、相關系所師生及有興趣

的民眾等。 

二、 名額：正取 120 名，備取 50 名。 

三、 費用： 

(一) 免收報名費。 

(二) 保證金：200 元。(全程參與者，會後將退還保證金及致贈全勤好禮。) 

四、 報名： 

(一) 報名方式：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https://bit.ly/3lfOU9j)，

或可掃描 QR code 進入專頁報名(請確實填

寫各項資料以維護個人權益)，恕不接受現

場報名。 

(二) 報名時間：110年 3月 22日(一)10時起至

4月 9日(五)17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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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錄取公告：110 年 4 月 12 日(一)14 時公告於本館官方網站。將優

先錄取國內考古學、民族學、建築學及文資保存學者、博物館及

各縣市再造歷史現場專案相關從業人員、相關系所師生。 

(四) 保證金繳納與退還(繳納資訊將於錄取公告時提供)： 

1. 錄取學員須於4月15日(四)前繳納保證金，未繳納者，視同放棄。

4 月 16 日通知候補學員依序遞補。 

2. 後補學員須於4月21日(三)前繳納保證金，未繳納者，視同放棄。 

3. 若不克參與，請於各保證金繳納期限前電話或 e-mail 告知，以利

通知候補學員遞補。 

4. 為顧及民眾參與權益，錄取學員請全程參與；全程參與者，將於

會後退還保證金及致贈全勤好禮。無故未到或未全程參與者，恕

不退還保證金。 

 

伍伍伍伍、、、、    論壇議程論壇議程論壇議程論壇議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考古論壇考古論壇考古論壇考古論壇：：：：11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10:00-10:30 報到 

10:30-10:40 開幕式 

第一場次第一場次第一場次第一場次 

主持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王長華館長 

10:40-10:45 引言 

10:45-11:15 
臺灣史前聚落重建之我見臺灣史前聚落重建之我見臺灣史前聚落重建之我見臺灣史前聚落重建之我見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劉益昌所長 

11:15-11:45 
首爾市中的岩寺洞史前居住遺址保護與再利用首爾市中的岩寺洞史前居住遺址保護與再利用首爾市中的岩寺洞史前居住遺址保護與再利用首爾市中的岩寺洞史前居住遺址保護與再利用 

韓國全谷史前博物館  李漢龍館長 

11:45-12:00 綜合討論 

12:00-13:00 午餐 

第二場次第二場次第二場次第二場次 

主持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王長華館長 

13:00-13:05 引言 

13:05-13:35 
臺灣東北部丸山文化人的生活樣相臺灣東北部丸山文化人的生活樣相臺灣東北部丸山文化人的生活樣相臺灣東北部丸山文化人的生活樣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郭素秋副研究員 

13:35-14:05 

歷史建築修復的時間感與節奏歷史建築修復的時間感與節奏歷史建築修復的時間感與節奏歷史建築修復的時間感與節奏：：：：以布農族石板屋文化復振計以布農族石板屋文化復振計以布農族石板屋文化復振計以布農族石板屋文化復振計

畫為例畫為例畫為例畫為例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林靖修副教授 

14:05-14:20 綜合討論 

14:20-14: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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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第三場次第三場次第三場次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有貝教授 

14:30-14:35 引言 

14:35-15:05 
如何由考古遺址追索臺灣史前建築與聚落如何由考古遺址追索臺灣史前建築與聚落如何由考古遺址追索臺灣史前建築與聚落如何由考古遺址追索臺灣史前建築與聚落 

國立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關華山教授 

15:05-15:35 
市民參與的史前建物重建之成果與課題市民參與的史前建物重建之成果與課題市民參與的史前建物重建之成果與課題市民參與的史前建物重建之成果與課題 

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  高瀨一嘉部長 

15:35-15:50 綜合討論 

15:50-16:10 休息 

第四場次第四場次第四場次第四場次：：：：實務經驗分享實務經驗分享實務經驗分享實務經驗分享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有貝教授 

16:10-16:15 引言 

16:15-16:35 
談卑南文化家屋談卑南文化家屋談卑南文化家屋談卑南文化家屋：：：：以考古現場出土建築結構為例以考古現場出土建築結構為例以考古現場出土建築結構為例以考古現場出土建築結構為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葉美珍組長、李坤修副研究員 

16:35-16:55 
大學參與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之歷程與意涵大學參與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之歷程與意涵大學參與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之歷程與意涵大學參與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之歷程與意涵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  葉淑綾副教授 

16:55-17:15 
十三行遺址聚落再造還是創造十三行遺址聚落再造還是創造十三行遺址聚落再造還是創造十三行遺址聚落再造還是創造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彭佳鴻研究助理 

17:15-17:30 綜合討論 

17:30 論壇結束 

 

陸陸陸陸、、、、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室內場域請「全程配戴口罩」；進入博物館

前請配合「實聯制登記」、「手部消毒」及「量測額溫」，若額溫

超過 37.5 度(含)以上者，禁止入館並取消論壇參與資格。 

二、 論壇內容名稱及時間分配得視講者情況調整之，為求最佳論壇品質

及效益，本館保留各項修改之權力。 

三、 本論壇將進行錄影、拍攝，其影像供主辦單位、承辦單位日後教育

推廣及成果紀錄使用，會議錄影另供會後於承辦單位專屬網站公開

傳輸。若不同意授予肖像權者，請於報名表上特別註明，並於錄影

與拍攝時自行留意迴避。 

四、 本論壇提供午餐，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餐具與水壺(本館備

有飲水機，恕不提供瓶裝水)。交通及住宿敬請自理。 

五、 現場提供即時口譯服務，請備有照片之證件借用設備。 

六、 本論壇全程參與者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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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通資訊請參考本館網站(https://bit.ly/3cuybv1)，並請多加利用大眾

運輸工具前往。 

八、 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本論壇將依新北市政府公告辦理

停課；論壇後續調整事宜將公告於本館官方網站。 

九、 如有疑問，請洽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彭先生。 

電話：02-26191313 分機 310；e-mail：ag7372@ntpc.gov.tw。 

 

柒柒柒柒、、、、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本館因辦理論壇相關業務，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館前，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一、 蒐集目的： 

(一) 為辦理本次論壇之相關業務需求，包含錄取通知、保證金繳納查

詢、報到手續辦理、相關消息發送、相關統計分析研究及學習時

數登記等業務。 

(二) 其他上級機關規定所必須。 

二、 本次論壇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得以辨識個人之姓名、身分證字號、

性別、連絡電話、電子信箱、服務單位、職稱、郵遞區號、年齡區

間、匯款銀行及代碼、帳戶後 5碼，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

個人之資料。 

三、 本次論壇所蒐集之個人基本資料，僅提供本館於中華民國境內使用，

但若學員涉及可能違法行為，或本單位配合檢警司法機關調查依法

須提供者，或有法律依據或契約義務者，不在此限。使用期間為自

論壇報名日起至論壇相關業務作業結束後 15 天為止；另，本次論

壇透過網路及實體紙本形式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於

相關業務作業結束後 90天內完成刪除與銷毀。 

四、 您可持本人證件親自至本館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

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惟依

法您應提供適當之釋明，且本館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

為之。另，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館

不負相關賠償責任，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得酌收行

政作業費用。 

五、 若您不提供正確及完整之個人資料，本館將無法進行上開蒐集目的

之作業，影響提供學員各項服務，致您自身權益受損時，概由您自

行負責。 


